範例：離婚

民事起訴狀

原　　　告　○○○   年籍：               電話/行動電話：

住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送達代收人：○○○     住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被　　　告　○○○   年籍：               電話/行動電話：

住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送達代收人：○○○     住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為請求離婚事： 

訴之聲明：

一、被告與原告離婚。

二、兩造所生子女○○○之權利義務由原（被）告行使及負擔。

三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事實及理由：

原告與被告係於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結婚，婚後夫妻感情初尚融洽，育有子女○○○。不料被告自○○年○○月離家出走，經原告四處尋找，均未尋獲，被告顯有不履行夫妻同居之義務，且存心拋夫棄子，不顧家庭生計，行方不明，顯無接受調解之希望，特此陳明。故原告自得逕行提起本訴訟，請判決如訴之聲明。（註：事實及理由若複雜，則分點敘述）。

證據：

1、全戶戶籍謄本1件。2、證人：○○○   住：

2、向警察局請求協尋之報案紀錄   件。4、被告入出境紀錄   件。

5、居留證   件。6、結婚或宴客照片   張。

（外籍或大陸配偶請提出4、5、6項）

此致

臺灣○○地方法院家事法庭　公鑒

中　　      華　　      民　　      國   ○○  年   ○○   月   ○○   日

具狀人　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
撰狀人　○○○　　（蓋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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